晋建综〔2019〕239号

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转发《泉州市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<泉州市物业项目
经理信用管理考核工作方案>
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物业服务企业：

为进一步提高物业管理项目经理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，现将《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<泉州市物业项目经理信用管理考核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同时，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加快信息采集工作。各物业服务企业认真填报《物业项目经理信息采集表》（附件2），于6月30日前报送至我局房地产与物业监管科。
二、完善（前期）物业服务合同备案工作。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自查，尚未完成（前期）物业服务合同备案的小区于7月30日前按照备案材料清单（附件3）要求将资料报送至我局房地产与物业监管科。

三、加强惩处力度。各物业服务企业务必重视该工作，指定专人负责，按要求按时限报送相关材料，逾期报送的将扣除企业信用分3分，物业项目经理分10分。

附件：1、《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<泉州市物业项目经理信用管理考核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泉建房〔2019〕56号）

2、物业项目经理信息采集表

3、（前期）物业服务合同及物业服务和备案材料
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6月25日
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      2019年6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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